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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憲法的發展願景」討論會

綜合討論紀要 
 

●陳雪琴／記錄整理 

 

編按：「台灣憲法的發展願景」討論會包含三項主題的討論，第一場

主題是「政黨的憲改理念」（請參見新世紀智庫論壇第34期，頁47～

68），第二場是「學術界憲改進展與願景」（請參見新世紀智庫論壇

35期，頁47～67），第三場是「社會團體對憲改議題的願景」。本文

乃是綜合整理前述三項主題的討論紀要，除了由三場討論會的主持人

就其主持場次的憲改理念提出整合報告之外，三位主持人並與在場與

會貴賓，就台灣憲法未來的發展進行豐富且廣泛的意見溝通與討論。  
 
 
時  間：2006年5月27日（星期六）  

地  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暨法律學 

     院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 

場  次：綜合討論 

主 持 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董事長 

與 談 人： 

 李鴻禧／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葉俊榮／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姚嘉文院長的「憲改的目標與策略」專

題演講中提到，一部完整憲法的理念固然

很好，但是還欠缺實際上的策略。因此姚

院長特別強調宣導、協調以及提案三者為

政治人物應顧及到的理念，並轉化成可接

受的政策。  

 此次的台灣憲法討論會，第一場的主題

是 「 政 黨 的 憲 改 理 念 闡 述 」 ， 第 二 場 是

「學術界憲改進展與願景」，而第三場是

「社會團體對憲改議題的願景」。  

 綜合起來，有下列幾點特別值得一提：  

 一、現今修改憲法的門檻太高。以先進

民主憲政的國家而言，無論在立法院四分

之三的多數，或是所有公民投票人二分之

一的多數，其門檻的確太高，如果要讓人

民參與，就必須降低門檻。  

 二、在此制度下人民只有複決權，只能

複決立法院所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卻沒有

創制權；人民要能經過連署提出修正案，

因此，創制權非常重要。  

 三、五權憲法變成三權。在立法院的席

次改革上皆認為有必要，但究竟是多少，

各政黨似乎有不同的意見。  

 四 、 整 個 憲 改 的 過 程 所 產 生 的 開 放 態

度。憲政的改革有相當的空間可以做，也

有人認為不需要一直辯論修憲或制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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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在實質上作改革，且改革的範圍空間

非常大。  

 五、民間團體有制憲的版本，政黨方面

應該更要展現制憲的熱情。政黨方面，他

們目前特別關心的是：立法院立法委員的

人數，是不是應由一百一十三人增變為一

百六十四人，二百人，或其他數目。  

 六、政黨的代表究竟要走內閣制或總統

制。雖然有慢慢偏向內閣制的言論，但實

際上還沒有一個定論，但無論採取何制，

都需高精密的配套設計，且能完整的來實

施 ， 而 不 是 自 作 聰 明 認 為 台 灣 人 富 有 創

見，又回到舊有的不三不四制度。  

 七、參考芬蘭的模式。芬蘭、俄羅斯的

雙邊關係與中國、台灣的關係很相近，亦

即從首長制轉型至內閣制，此方面是值得

參考。  

 八、台灣如果要真正的憲政改革，需要

有憲政改革的動力。雖然民間團體、公民

社會團體都很關心，但仍需進一步發揮力

量並形成一個共識。  

 國 民 黨 主 席 雖 有 其 盤 算 認 為 不 修 改 最

好，此乃短期政黨策略上的考量。但就國

家 和 人 民 而 言 ， 應 該 以 長 期 完 整 性 為 考

量，我認為創制權尚未成型，人民應該要

重視且有創制的權利，同時整個憲改是一

個持續發展的過程，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馬

上都能改革。  

 九、很多國際人權的問題，譬如國際人

權究竟要如何變成台灣憲法的一部分，以

及專章或規定等等，值得重視。附帶一提

的是，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由本人所主

編、前衛出版社出版的《國際人權法文獻

選集與解說》，日前舉辦新書發表暨座談

會。此書內容包羅萬象，有環境法、亞洲

人權宣言等都有經過翻譯，各位有興趣可

以拿來做參考。  

與談人：李鴻禧教授 

 此次會議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究竟憲法

要如何來制定？在以前民主文化還未深的

時 代 ， 是 由 領 導 者 找 一 些 高 級 官 員 及 學

者，就可以制定出來，在1970年代環境權

也只有葉俊榮教授在推動；反觀今日，像

環境、婦女等問題，都是由民間社團由下

向上發展，希望提出一部新的台灣憲法。

這些民間的觀點很不錯，以後台灣的憲法

不只是坐在皇宮裡聽從上面的意思，或是

使用外國人的東西而已，這和我們那個時

代是不同的。在我那個時代憲法科班出身

的只有幾個，而現在一流學校出來的人很

多，所以要邀請這些人出來幫忙。  

 台灣似乎冥冥之中有神在保佑，現在台

灣 要 來 制 定 憲 法 ， 且 對 世 界 有 了 新 的 展

望 。 憲 法 從 1789年 制 定 至 今 到 達 新 的 境

界，以前國家的主權是主權獨立、主權最

高；反觀今日，歐盟的發展經驗，歐盟國

家的國防不能自己決定，外交也差不多是

演進到共同外交，稅則是共同關稅，國家

主權變得很小。現在是否藉此機會，希望

大家能認真一點，並發現更多新的民間想

法。  

 在兩蔣時代漠視基本人權，人權意識慢

慢 經 驗 累 積 之 後 ， 現 在 可 以 和 第 一 代 人

權 、 第 二 代 人 權 及 第 三 代 人 權 相 混 在 一

起。另外，日本憲法中的基本人權，似乎

在人權裡面是大碗又滿圓（物超所值），

因為它包含了婦女權、環保權、勞工權等

等權利。我內心期待，看台灣的這些學生

人權保護理念如何持續推動下去。  

 現在台灣人都很利己、冷淡、不關心，

而社會的教育也只剩下新聞教育，像歐美

國家很多都被媒體教育牽著鼻子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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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只會讓台灣人愈來愈笨。所以，這期

間就像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而台灣人

所選舉出來的頭家，就如同生小孩前的陣

痛一般。我認為如果有人脈、有通路就應

多發一些訊息，或多舉辦類似的會議，藉

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  

 以前我沒想到台灣的民主憲政，會如此

進步快速——解除戒嚴。周遭的親朋好友

如有買票賄選，就應糾正他們，凡事皆從

自己本身做好才是。我認為如果要做，什

麼事皆能做，至於要理論就讓各位來講就

好，我們這些學者也不一定要總統制或內

閣制，因為各位是頭家，如果要總統制我

們就做總統制。但無論總統制或內閣制皆

要想好配套措施，以後如何讓我們的憲法

和 國 際 接 軌 ， 並 建 立 新 的 第 三 代 基 本 人

權，就由葉俊榮教授他們來研究。  

與談人：葉俊榮教授 

 我在耶魯大學經常有機會向陳隆志教授

請教，而李鴻禧教授則是我的老師，能跟

二位學到很多。在二位大師講完之後，我

不 知 道 要 講 些 什 麼 ， 但 可 以 講 第 三 場 的

「社會團體對憲改議題的願景」。  

 我 認 為 此 次 憲 改 ， 因 為 重 視 民 間 的 聲

音，所以社會團體非常的積極，就憲法有

關的議題，不斷地提出一些好的觀點，而

這些社會團體都是「21世紀憲改聯盟」加

盟的團體。當然希望大家都能發出聲音，

但如果各種聲音沒有去整合的話，就得不

到 效 果 。 因 此 ， 一 方 面 尊 重 各 團 體 的 聲

音，另方面由民間團體去做整理，我認為

此種推動方式非常不錯。在討論過程中，

因為這些都是社會團體所關心的問題，他

們的切入點無論是環境權，或是人權要如

何與國際並齊，或是對推動憲改時民間要

如何來發聲等等進行說明。  

 在此，有二個具體部分提出：一、原住

民專章，是由楊理事長所提出的，在台灣

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原住民始終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推動憲法時，要如何來彌補原

住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以及在發展過程

中，憲法要如何把它處理好？皆在他所提

之原住民族專章中，此部分值得大家共同

來思考。二、「908台灣國運動」的王獻

極先生與陳德正先生，二位提出很完整的

版本來和大家分享。甚至也談到要如何來

寫憲法，將此觀念讓更多的人來參與，並

用另一種方式來引起台灣人民對台灣憲法

的重視。  

 我認為上述這兩個報告，都很具體提出

其看法。另外，陳曼麗理事長談到憲法很

生活化，和我們日常生活有關，甚至憲改

不需要太悲情，其實憲改也可以很快樂。

所以，憲法如能快樂地像嘉年華一般，其

實憲法並非遙遠的事，且能達到一個很好

的效果。一方面可以討論憲法版本要如何

更 好 ， 在 討 論 的 過 程 中 ， 不 斷 地 互 相 學

習，在憲法的觀念、程序、作用上不斷來

討論。以前教育不足的部分，用憲法來補

足，這不是在教室中學憲法，而是在討論

憲法的研討會，或是每個活動之中學習到

台 灣 憲 法 ， 這 是 很 重 要 的 憲 法 教 育 和 學

習。此外，更重要的還有憲法意識，任何

國家假使人民都不談論憲法，這個國家就

應該要煩惱，因為國家沒有主權觀念。反

之，人民如果有在討論憲法，就表示這個

國家的人民有在動。因此，主權並非憲法

中那二個字而已，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

民國的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這幾個字如果

不靠人民來關心憲法，並對憲法的內容、

作用去討論及參與，則此國民主權是不可

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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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透過憲法的討論、人民參與

憲法、修改憲法不好的部分，在此過程是

很重要的主權行徑，讓主權更加完整。因

此，憲法的討論本身是有其價值在，我們

希望憲改可以成功，但無論是否成功，其

過 程 之 價 值 發 展 ， 讓 台 灣 人 民 對 憲 法 觀

念、文化，可以逐漸和其他進步國家相提

並論，甚至因為我們這樣做，讓台灣憲法

文化在世界上變成絕對要去關心的案例。  

 各位前輩、貴賓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憲

法問題，但就此事件的本身已是非常有意

義，同時我們也發現要如何來進行並推動

使其立法，此方面有其策略上的思考。社

會團體要扮演什麼角色？甚至一般人民、

社區要扮演什麼角色？如何讓政治人物感

受到壓力，並轉化為熱情去處理？我相信

台灣在此方面的發展是值得驕傲。  

與會者： 

 其實我是李鴻禧教授及陳隆志教授的學

生，一直都很關心憲法的發展，而社會團

體對憲法的付出令我非常感動，因為台灣

還沒有完全正常化時，很多問題卻又同時

爆發出來。像政治人物的爭權奪利，面對

國際、中國及軍事等壓力，爭取國際空間

等等，社會團體應受到更大的鼓勵支持。  

 這個聚會是一個很好的整合平台，有政治

人物和主辦單位在做指導，又有政治人物和

社會團體在做整合。這是一個起頭，雖然

不是唯一，卻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一、總統制、內閣制以及法國雙首長制

的爭議。從美國為出發點，後來演變成獨

立的運動團體，都會以瑞士的譯本來做思

考範本。剛才聽到有德國及荷蘭的論點，

其實我一直很想知道日本憲法的論點，因

為日本憲法有在修改，其國家體制雖然不

是很完整、正常化的有效體制，但其在做

調整並且憲法有做改革，是很重要的契機

值得我們學習。  

 二、歐盟是一個整合型，符合全球化上

的憲法機制，所以提供一個歐盟憲法，而

歐盟憲法有的是經過公投、有的則否；有

的是國家通過、有的沒有國家通過，可是

都有先進的條文，值得我們學習。  

 三、和平權，因為面對中國的壓力，所

以和平權是否應審慎納入人權，或是當作

國家人權委員會成立後面對中國壓力的抵

抗權。  

 四、現在的石油面對中東地區危機壓力

大，有人提到能源政策，核能政策重新被

提出來。石油及核能政策，新的能源政策

或開發性能源的糾纏，甚至我們未來環境

權的衝擊，如此一來國家整個生存前提就

會變大。  

 五、原住民的還我土地、白色恐怖賠償

人權問題。大家關心在二二八以後的白色

恐怖時期，會比較不受重視且處理時間也

比較漫長。  

與談人：李鴻禧教授 

 像我們這些憲法學界的人，讀了一輩子

的書，都用別國憲法制度來做比較，換言

之 ， 用 空 間 及 各 國 的 發 展 來 做 比 較 。 所

以 ， 台 灣 目 前 情 形 就 如 同 瑞 士 的 三 個 族

群。憲法學界的人針對各種的反映資料，

包括政界、學界以及整合各社團所提出來

的版本，讓社會各界來瞭解憲法。  

 日本和我國的國情很相似，譬如官僚與

財團掛勾；所不同的是日本人很愛國，而

我們有差不多一半的人不愛國。如果實際

做這些政治活動，或是制憲會議的開議，

屆時在審議的討論中，全民就要認真出來

遊行、發聲、嗆聲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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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問題方面，阿扁很勇敢地提出國

與國的關係，我曾邀請加拿大總頭目歐裴

德來開會，就其積極參與的經驗，鼓勵台

灣原住民在憲改之際應採主動的角色。日

本的憲法學會會員有三千二百人，美國就

有上萬人，有那麼多人在研究，台灣哪能

跟得上。所以，憲法內文不要隨便亂湊，

憲法不是白紙黑字，而憲法是要規定得很

好才行。像德國的威瑪憲法、美國的憲法

也是如此而已，人權、自由、民主跟著成

長，且老百姓要有制定憲法的心。因此，

台灣需要常舉辦類似的活動，吸引更多的

人來參與。  

主持人：陳隆志董事長 

 在此次會議所邀請的貴賓中，「21憲改

聯盟」有不少成員就不同的角度來報告；

而「908台灣國運動」也對制憲做了詳細

的說明。  

 洪裕宏教授所關心的憲法改革，無論任

何問題像國號等等，都是在他要改進的範

圍裡，如此就和我所要制定的台灣憲法相

符。我認為要有完整的台灣憲法，就應嚴

肅審慎地來討論，像敏感的問題如果經過

討論以後，就不再敏感，像總統直選、解

除 戒 嚴 之 類 ， 整 個 民 主 化 的 過 程 就 是 如

此。  

 現今民間公民社會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參

與是個好現象，因為有了人民的參與，當

催生出一部台灣新憲法，且是由自己所制

定出來時，就會有深刻的感情而更加的珍

惜。憲法的可貴，是和我們日常生活打成

一片，憲法是權利的保障書，並非只是好

看而已，而是人民的基本人權、人民的生

活福祉及品質，皆透過憲法來實行。  

 憲改並非一朝一夕，雖然很慢，不過在

台灣民主憲政的過程中，我們要建立並發

展台灣憲法文化。例如，美國雖然只有幾

個條文，憲法本文七條、增修條文二十七

條等，經過了二百多年，美國憲法給人的

印 象 是 「 活 生 生 的 憲 法 」 （ A Living 

Constitution ） 。 由 此 可 見 ， 人 民 要 有 憲

法的認識與熱情，發展健全的憲法文化，

包括司法真正獨立、健全的媒體，在此大

環境下邁進，台灣才能發展出真正合乎台

灣國情、人民需要的憲法。  

 憲法運動實際上是全民性的運動，而要

大家共同來參與；以人民的力量、意志為

基礎，所產生的台灣憲法，一定能讓台灣

在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成為一個正常

化、民主自由、重人權的國家，且能有尊

嚴、積極地參與國際社會，貢獻人類。這

是一項大工事，也非常地艱辛。大家能 共

同朝此目標發展，相信會產生一部持久健

全的台灣憲法，為台灣的民主憲政帶來光

明的前途。  

 總之，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且需要各

位繼續努力。非常感謝此次會議的各位主

持人、與談人及所有協助的人。在座的各

位 貴 賓 聽 眾 ， 都 非 常 有 耐 心 、 熱 情 地 參

與，感謝大家。           ◎  

 


